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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宁波天益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子公司宁波天益药业
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益药业”）于近日收到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颁发的

《药品注册证书》，具体情况如下：
一、药品注册证书具体情况

药品名称

主要成分

剂型

规格

注册分类

生产企业

药品批准文号

药品批准文号有效期

受理号

审批结论

碳酸氢钠血滤置换液
（Hemofiltration Replacement Fluid of Sodium Bicarbonate）

氯化钙、氯化镁、无水葡萄糖、乳酸、氯化钠、氯化钾、碳酸氢钠

注射剂

5000ml
化学药品4类

名称:宁波天益药业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宁波市鄞州区菁华路1100号全部

国药准字H20263628
至2031年03月16日

CYHS2403933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及有关规定，经审查，本品符合药品注册的有关要
求，批准注册，发给药品注册证书。质量标准、说明书、标签及生产工艺照所附执行。药

品生产企业应当符合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要求方可生产销售。

二、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获批的“碳酸氢钠血滤置换液”是用于连续性肾脏替代治疗（CRRT）

中，用于补充置换液与纠正患者体内环境失衡的关键液体。其核心成分碳酸氢
钠作为碱基，可用于纠正代谢性酸中毒，氯化钠、氯化钾、氯化钙、氯化镁等电解

质则有助于维持患者血液中电解质浓度的稳定与平衡。该产品能为CRRT治疗
提供必要的缓冲液与电解质补充，支持稳定的血液净化治疗，无需进行额外配
置，可直接上机使用并简化临床操作，尤其适用于需要长时间、连续性肾脏替代
治疗的危重症患者。

该产品的获批，标志着公司成功将连续性肾脏替代治疗（CRRT）及危重症
救治产品线从CRRT机器、管路、滤器等医疗器械领域延伸至制造技术要求更高
的血液滤过置换液等药品领域。它不仅丰富了公司在血液净化领域的产品组
合，为客户提供了更全面、更先进的整体治疗方案选择，也充分展示了公司在高
端医用制剂研发、生产和质量管理体系方面的综合实力。此次获批有助于公司
切入血液净化高附加值核心药品市场，进一步提升公司在专业领域的品牌影响
力和市场竞争力，对巩固及扩大公司在血液净化领域的行业地位具有积极的战
略意义。

三、风险提示
本次获批的碳酸氢钠血滤置换液为处方药，其上市销售需完成招投标、市

场准入、临床推广等一系列工作，实际销售情况将取决于后续市场拓展效果，目
前尚无法预测该产品对公司未来营业收入的影响，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宁波天益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3月23日

证券代码：301097 证券简称：天益医疗 公告编号：2026-016

宁波天益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新产品取得药品注册证书的公告

证券代码：688173 证券简称：希荻微 公告编号：2026-031

希荻微电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4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限制行权期间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希荻微电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
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及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关于
股票期权自主行权的相关规定，结合希荻微电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2025年年度报告及2026年第一季度报告的披露计划，现对公司2024年
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限制行权时间公告如下：

一、公司股票期权已进入行权期的情况
激励计划

2024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预留授
予部分

行权期

第一个行权期

行权代码

1000000709
实际可行权期限

2025年 8月 6日至 2026年 7月 24
日

二、本次限制行权期为 2026年 4月 2日至 2026年 4月 29日，在此期间全部
激励对象将限制行权。

三、公司将按照有关规定及时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
司申请办理限制行权的相关事宜。

特此公告。
希荻微电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3月24日

证券代码：688173 证券简称：希荻微 公告编号：2026-030

希荻微电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原
实际控制人股份继承过户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希荻微电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原实际控制人之一戴祖

渝女士于 2025年 5月逝世，戴祖渝女士生前直接持有公司股份 93,790,457股。

2025年8月25日，经广东省深圳市先行公证处公证，上述股份全部由其长子暨

公司实际控制人之一TAO HAI（陶海）先生继承。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

8月26日披露的《希荻微电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实际控制人变更暨股

东权益变动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5-065）及《希荻微电子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鉴于股份继承过户登记手续所需的相关文件及所涉及的费用仍在准备和

筹措过程中，办理周期和程序比预期较长和繁杂，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上述股

份继承过户尚未办理完成。公司将持续关注相关事项进展情况，并及时履行信

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希荻微电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3月24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沧州明珠塑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6年3月3日召开了公

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九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补选公司第九届董事会

董事长的议案》, 通过选举廖济贞先生当选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董事长，任期为

本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九届董事会届满止。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6
年3月4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公告《沧州明珠关于补选董事长及专门委员会

委员的公告》，公告2026－013号。根据《公司章程》1.8条之规定，董事长为公司

的法定代表人。

针对上述事项公司已办理完成法定代表人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其他登记信

息未发生变动，并于近日取得了沧州高新区行政审批局换发的《营业执照》，相

关变更情况如下：

一、本次工商变更事项
变更事项

法定代表人

变更前

于增胜

变更后

廖济贞

二、本次工商登记变更后公司《营业执照》基本信息

公司名称：沧州明珠塑料股份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309006013103039

类型：其他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法定代表人：廖济贞
注册资本：壹拾陆亿肆仟捌佰伍拾玖万捌仟贰佰零陆元整
成立日期：1995年01月02日
住所：河北省沧州高新区永济西路77号
经营范围：聚乙烯燃气给水管材管件、排水排污双壁波纹管管材管件、硅胶

管管材管件及其他各类塑料管材管件、阀门和钢塑转换管件的生产、销售；纤维

增强热塑性塑料复合连续管生产、销售和纤维复合材料及其制品研发推广应

用；聚乙烯塑料管道的安装和技术服务；生产、销售食品用聚酰胺薄膜、聚酰亚

胺保鲜膜、聚酰胺切片及其他塑胶制品；生产、销售锂离子电池隔膜产品；油气

配套设备及油田作业的技术咨询、技术服务和技术转让；房屋租赁；货物进出

口；五金、机电产品、纸制品、木制品、润滑油的销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
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一般经营项目，可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

三、备查文件
1、沧州高新区行政审批局换发的《营业执照》。
特此公告。

沧州明珠塑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3月23日

证券代码：002108 证券简称：沧州明珠 公告编号：2026-023

沧州明珠塑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完成工商变更登记并换发营业执照的公告

本行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会议召开时间：2026年3月31日（星期二）下午15:00-16:00
● 会议召开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网址：https://roadshow.

sseinfo.com/）
● 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互动
● 投资者可于2026年3月24日（星期二）至3月30日（星期一）16:00前登

录上证路演中心网站首页，点击“提问预征集”栏目或通过本行2025年度业绩说
明会问题收集邮箱 zhdb@hxb.com.cn进行提问。本行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
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行”）将于2026年3月31日在上海证
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本行 2025年年度报告，为便于广大投资者
更全面深入地了解本行2025年度经营成果、财务状况、现金分红等情况，本行计
划于2026年3月31日下午15:00-16:00举行2025年度业绩说明会（以下简称“说
明会”），就投资者关心的问题进行交流。

一、说明会类型
本次说明会以网络互动形式召开，本行将针对2025年度的经营成果、财务

指标及现金分红的具体情况与投资者进行互动交流和沟通，在信息披露允许的
范围内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二、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地点和方式
（一）会议召开时间：2026年3月31日（星期二）下午15:00-16:00
（二）会议召开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网址：https://roadshow.

sseinfo.com/）
（三）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互动
三、参加人员
本行行长瞿纲先生，副行长、财务负责人、董事会秘书杨伟先生及一名独立

董事等相关人员将参加说明会。
四、投资者参加方式
（一）投资者可于 2026年 3月 31日（星期二）下午 15:00-16:00，通过互联网

登录上证路演中心（https://roadshow.sseinfo.com/），在线参与说明会，本行将及时
回答投资者的提问。

（二）投资者可于2026年3月24日（星期二）至3月30日（星期一）16:00前登
录上证路演中心网站首页，点击“提问预征集”栏目（https://roadshow.sseinfo.com/
preCallQa），根据活动时间，选中本次活动或通过本行2025年度业绩说明会问题
收集邮箱 zhdb@hxb.com.cn进行提问，本行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
问题进行回答。

五、联系及咨询办法
联系电话：010-85238570
联系邮箱：zhdb@hxb.com.cn
六、其他事项
本次说明会召开后，投资者可以通过上证路演中心（https://roadshow.sseinfo.

com/）查看说明会的召开情况及主要内容。
特此公告。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3月24日

A股代码：600015 A股简称：华夏银行 编号：2026一05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25年度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证券代码：002360 证券简称：同德化工 公告编号：2026-030

山西同德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公司及子公司部分债务逾期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本次债务逾期基本情况

1、2025年 4月 25日，山西同德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同德化工”或

“公司”）在《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披露了《关于公司及全资子公

司部分债务逾期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27）。截至2025年4月25日，公司和

全资子公司同德科创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同德科创”）逾期债务本金为30,
820,946.72元，前述逾期债务对应的利息均已按时支付。

2、2025年5月23日,公司在《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披露了

《关于公司部分银行账户解除冻结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46），公司归还了平

安国际融资租赁有限公司逾期债务2,986,129.86元。

3、2025年5月27日,公司在《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披露了

《关于公司及全资子公司部分债务逾期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5-047）。截

至2025年5月26日，公司和全资子公司同德科创逾期债务本金为44,473,436.20
元，逾期未付的利息为980,000.00元，合计45,453,436.20元。

4、2025年6月27日,公司在《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披露了

《关于公司及全资子公司部分债务逾期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5-054）。截

至2025年6月27日，公司和全资子公司同德科创逾期债务本金为46,977,855.24
元，前述逾期债务对应的利息均已支付。

5、2025年7月29日，公司在《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披露了

《关于公司及全资子公司部分债务逾期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5-064）。截

至2025年7月29日，公司和全资子公司同德科创逾期债务本金为50,625,559.09
元，逾期债务对应的利息公司均已支付。

6、2025年8月27日，公司在《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披露了

《关于公司及全资子公司部分债务逾期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5-087）。截

至2025年8月27日，公司和全资子公司同德科创逾期债务本金为65,755,445.09
元，逾期债务对应的利息公司均已支付。

7、2025年9月16日，公司在《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披露了

《关于公司及子公司部分债务逾期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5-096）。截至

2025年 9月 15日，公司及子公司同德科创等逾期债务本金为 81,813,365.24元，

逾期未付的利息为1,394,578.24元，逾期本金及逾期未付利息合计83,207,943.48
元。

8、2025年9月23日，公司在《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披露了

《关于公司及子公司部分债务逾期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5-099）。截至

2025年9月22日，公司及子公司同德科创等逾期债务本金为129,408,611.93元，

逾期未付的利息为 3,006,160.74 元，逾期本金及逾期未付利息合计 132,414,
772.67元。

9、2025年 10月 17日，公司在《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披露

了《关于公司及子公司部分债务逾期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5-110）。截至

2025年 10月 16日，公司及子公司同德科创等逾期债务本金为 203,910,946.87
元，逾期未付的利息为 4,376,417.15元，逾期本金及逾期未付利息合计 208,287,
364.02元。

10、2025年11月29日，公司在《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披露

了《关于公司及子公司部分债务逾期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5-130）。截至

2025年 11月 28日，公司及子公司同德科创等逾期债务本金为 309,568,829.43
元，逾期未付的利息为11,572,310.25元，逾期本金及逾期未付利息合计321,141,
139.68元。

11、2025年12月23日，公司在《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披露

了《关于公司及子公司部分债务逾期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5-136）。截至

2025年 12月 21日，公司及子公司同德科创等逾期债务本金为 300,615,912.74
元，逾期未付的利息为14,404,392.96元，逾期本金及逾期未付利息合计315,020,
305.70元。

12、2025年12月27日，公司在《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披露

了《关于公司及子公司部分债务逾期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5-137）。截至

2025年 12月 26日，公司及子公司同德科创等逾期债务本金为 330,615,912.74
元，逾期未付的利息为14,418,726.29元，逾期本金及逾期未付利息合计345,034,
639.03元。

13、2026年 1月 23日，公司在《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披露

了《关于公司及子公司部分债务逾期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6-008）。截至

2026年1月21日，公司及子公司同德科创等逾期债务本金为349,212,421.31元，

逾期未付的利息为 15,669,833.28 元，逾期本金及逾期未付利息合计 364,882,
254.59元。

14、2026年 2月 27日，公司在《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披露

了《关于公司及子公司部分债务逾期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6-022）。截至

2026年2月25日，公司及子公司同德科创等逾期债务本金为330,481,452.55元，

逾期未付的利息为 13,450,558.06 元，逾期本金及逾期未付利息合计 343,932,
010.61元。

15、截至 2026年 3月 22日，公司和子公司同德科创等在金融机构的债务逾

期情况如下：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债权人

青岛华通融资租赁
有限责任公司

德银融资租赁有限
公司

海通恒信国际融资
租赁有限公司

青岛华通融资租赁
有限责任公司

德银融资租赁有限
公司

远东国际融资租赁
有限公司

长江联合金融租赁
有限公司

平安国际融资租赁
有限公司

长江联合金融租赁
有限公司

海通恒信国际融资
租赁有限公司

远东国际融资租赁
有限公司

浙江浙银金融租赁
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浙银金融租赁
股份有限公司

长江联合金融租赁
有限公司

德银融资租赁有限
公司

青岛华通融资租赁
有限责任公司

深圳南山宝生村镇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平安国际融资租赁
有限公司

浙江浙银金融租赁
股份有限公司

长江联合金融租赁
有限公司

青岛华通融资租赁
有限责任公司

海通恒信国际融资
租赁有限公司

山西河曲农村商业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山西原平农村商业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太原平阳路支
行

海通恒信国际融资
租赁有限公司

借款人

同德科创

同德科创

同德科创

同德科创

同德科创

同德科创

同德科创

同德化工

同德科创

同德科创

同德科创

同德科创

同德科创

同德科创

同德科创

同德科创

同德通

同德化工

同德科创

同德科创

同德科创

同德科创

同德化工

同德科创

同德化工

同德科创

逾期日

2025/4/26

2025/4/30

2025/6/11

2025/7/26

2025/7/30

2025/8/24

2025/8/25

2025/8/31

2025/9/1

2025/9/11

2025/9/24

2025/10/5

2025/10/5

2025/10/10

2025/10/15

2025/10/26

2025/10/29

2025/10/30

2025/11/5

2025/11/10

2025/11/26

2025/12/11

2025/12/21

2025/12/21

2025/12/25

2026/1/14

逾期金额（元）

10,000,000.00

3,471,952.67

17,116,606.42

10,000,000.00

3,532,972.24

96,913.76

11,500,000.00

11,430,018.17

11,500,000.00

1,426,358.08

8,895,024.94

12,000,000.00

12,000,000.00

22,000,000.00

19,608,310.00

10,000,000.00

595,426.46

0

19,000,000.00

27,000,000.00

50,000,000.00

16,611,361.24

0

0

30,000,000.00

18,596,508.57

逾期利息（元）

0

0

0

0

0

0

0

0

396,638.89

568,102.92

101,975.06

441,008.11

419,913.45

318,825.00

88,534.79

1,119,333.34

115,936.82

112,871.03

769,957.92

1,439,372.76

2,776,127.80

545,983.76

100,200.00

2,185,898.95

46,598.74

550,311.43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合计

山西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太原分行

广发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太原分行

杭州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深圳分行

山西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太原分行

广发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太原分行

北京天安典当行

山西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太原分行

山西原平农村商业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山西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太原分行

广发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太原分行

山西河曲农村商业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同德化工

同德化工

同德通

同德化工

同德化工

同德化工

同德化工

同德科创

同德化工

同德化工

同德化工

2026/1/21

2026/1/21

2026/1/22

2026/2/12

2026/2/21

2026/3/19

2026/2/21

2026/3/21

2026/3/21

2026/3/21

2026/3/21

0

0

2,600,000.00

1,000,000.00

0

0

0

0

0

3,000,000.00

0
332,981,452.55

396,627.78

181,890.00

0

0

181,436.11

150,000.00

395,402.78

2,923,800.66

354,433.33

163,877.78

522,000.00
17,367,059.21

上表中逾期债务本金为 332,981,452.55元，占公司 2024年经审计净资产的

16.68%，逾期未付的利息为 17,367,059.21元，占公司 2024年经审计净利润的-
17.08%，逾期本金及逾期未付利息合计350,348,511.76元。

公司正在与上述金融机构积极协商签署补充协议事宜，目的均为争取债务

延期偿还、调整还款计划，缓解公司短期偿债压力。

二、公司的应对措施

1、公司已与政府相关部门积极汇报、沟通，忻州市人民政府组织辖区内各参

贷银行及金融机构，为化解公司债务风险和偿债压力召开专题会议，协调各家金

融机构资源为公司纾困，明确要求银行不得进行抽贷等行为。目前，忻州市政府

已协调各参贷银行等成立金融机构债权人委员会，统一与各家银行等金融机构

积极沟通，在公司信贷投放上协调保存量、扩增量、降利率、不抽贷、不还本转贷、

及时续贷，争取债务延期偿还、调整还款计划，缓解公司的短期偿债压力。

2、公司将采取有效措施尽全力保障生产经营，加强成本控制、应收账款回收

等措施缓解短期流动性压力，继续加大非主业资产处置力度，努力改善公司经营

状况。

三、风险提示

1、债务逾期事项可能会导致公司融资能力下降，加剧公司现金流紧张局

面。因上述债务逾期，公司及子公司可能会承担相应的违约金、滞纳金和罚息等

费用，导致公司的财务费用增加，存在面临诉讼、仲裁、银行账户或资产被冻结的

风险，可能对公司财务状况及日常生产经营产生不利影响，并对公司本年度业绩

产生影响。

2、公司将根据债务逾期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公司所有信息均

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山西同德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3月23日

证券代码：002360 证券简称：同德化工 公告编号：2026-029

山西同德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收到执行通知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案件所处的阶段：执行阶段

2.上市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被执行人

3.涉案的金额：一审判决书中山西同德化工股份有限公司承担连带保证责

任包括全部未付租金9,092,913.76元及留购价款1,000元，以及以全部未付租金

为基数按日万分之五标准自2025年9月25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的违约金、诉

讼费24,423元、执行费73,016.68元。

4.对上市公司损益产生的影响：本案件处于执行阶段，由于执行结果存在不

确定性，最终以法院实际执行结果为准。公司将根据本次案件的进展情况，按照

有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本次诉讼事项的基本情况

2025年9月，山西同德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同德化工”）及

公司全资子公司同德科创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同德科创”）收到《上海市浦

东新区人民法院传票》【（2025）沪0115民初115450号】等相关法律文书，上海市

浦东新区人民法院受理的远东国际融资租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远东租赁”）诉

讼本公司对全资子公司同德科创保证合同纠纷一案已于 2025年 12月 8日开庭

审理。远东租赁请求判令公司全资子公司同德科创材料有限公司支付原告远东

租赁全部未付租金、留购价款、迟延违约金、诉讼费用等暂计金额人民币 9,186,
533.61元。具体情况详见公司于2025年9月23日披露的《关于公司及全资子公

司诉讼事项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101）。

后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向公司及全资子公司同德科创下发《民事判决

书》【（2025）沪 0115民初 115450号】，一审判决公司对全资子公司同德科创在

（2025）沪0115民初57661号《民事调解书》项下对原告远东租赁的付款义务承担

连带保证责任，责任范围包括：全部未付租金 9,092,913.76元及留购价款 1,000
元，以及以全部未付租金为基数按日万分之五标准自2025年9月25日起至实际

清偿之日止的违约金、诉讼费24,423元，公司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在承担保证

责任的范围内向公司全资子公司同德科创追偿。 详见公司于 2026年 1月 5日

披露的《关于公司及全资子公司诉讼事项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6-001）。

近日，公司因上述诉讼事项，收到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执行通知书》

【（2026）沪0115执7717号】。

二、《执行通知书》的主要内容

申请执行人远东国际融资租赁有限公司与被执行人山西同德化工股份有限

公司保证合同纠纷一案，申请执行人向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2025）沪 0115民初 115450号判决书，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于 2026年 3月

14日立案。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一条、《最高人民法

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第22条规定，责令山西同德

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履行下列义务：

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

执行费73016.68元。

特别提示：山西同德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如已履行判决（或调解、裁决）规定的

义务，请速将该情况告知本案承办人。否则，自行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

山西同德化工股份有限公司未履行本通知义务的，应当向浦东法院执行局

说明不能履行义务的原因。

案件审理执行过程中涉及的代管款资金，划入以下指定账户：

开户银行：农行上海浦东分行联洋支行

账户名称：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执行款专户

账 号：6228************561
三、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无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诉讼、仲裁事项。

四、本次诉讼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可能影响

本案件处于执行阶段，由于执行结果存在不确定性，最终以法院实际执行结

果为准。公司将持续关注相关事项进展，积极配合司法程序。同时，公司将严格

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

露义务。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公司在上述媒体刊登的公告为准，敬请

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五、备查文件

1、《执行通知书》【（2026）沪0115执7717号】。

特此公告。

山西同德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3月23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上海爱旭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股东珠海横琴舜和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横琴舜和”）持有
公司股份数量为 227,138,642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0.73%。本次解除质押的股
份数量为31,000,000股，占其所持股份的13.65%，占公司总股本的1.46%。本次
解除质押后，横琴舜和累计质押公司股份数量为123,910,000股，占其所持股份
的54.55%，占公司总股本的5.85%。

●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陈刚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义乌市衡英企业管理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珠海横琴舜和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控
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股数量为 571,510,967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26.99%。本次解除质押后，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累计质押股份数量为298,
730,000股，占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所持股份的52.27%，占公司总股本
的14.11%。

公司于近日获悉公司股东横琴舜和解除质押了所持有的本公司部分股份，
具体如下：

一、本次股份解除质押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本次解除质押股份

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解除质押时间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

横琴舜和

31,000,000股

13.65%
1.46%

2026年3月20日

227,138,642股

10.73%
123,910,000股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54.55%
5.85%

本次解除质押的股份暂无后续质押的安排。
二、股东累计质押股份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累计质押股份情况如

下：
单位：股

股东名称

陈刚

义乌市衡
英企业管
理合伙企
业（有限
合伙）

珠海横琴
舜和企业
管理合伙
企业（有
限合伙）

合 计

持股数量

327,979,879

16,392,446

227,138,642

571,510,967

持 股
比例

15.49%

0.77%

10.73%

26.99%

本 次 解 除
质 押 前 累
计 质 押 数

量

174,820,000

-

154,910,000

329,730,000

本次解除质
押后累计质

押数量

174,820,000

-

123,910,000

298,730,000

占其所
持股份
比例

53.30%

-

54.55%

52.27%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8.26%

-

5.85%

14.11%

已质押股份情况

已 质 押 股
份 中 限 售
股份数量

-

-

-

-

已质押股
份中冻结
股份数量

-

-

-

-

未质押股份情况

未 质 押 股
份 中 限 售
股份数量

-

-

-

-

未 质 押
股 份 中
冻 结 股
份数量

-

-

-

-

注：
1. 珠海横琴舜和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持有公司的227,138,642股

股份，已于2026年1月6日上市流通。
2. 合计数与分项数累加和不同是因四舍五入所致。
特此公告。

上海爱旭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3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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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爱旭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股东部分股份解除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会议召开时间：2026年3月31日（星期二）上午 10:00-11:00
● 会议召开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https://roadshow.sseinfo.

com/）
● 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视频直播和网络互动
● 投资者可于2026年3月24日（星期二）至3月30日（星期一）16:00前登

录上证路演中心网站首页，点击“提问预征集”栏目或通过公司邮箱 ir@clzd.com
进行提问。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北京市春立正达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将于 2026年 3
月 31日发布公司 2025年年度报告，为便于广大投资者更全面深入地了解公司
2025年度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公司计划于2026年3月31日上午10:00-11:00举
行2025年度业绩暨现金分红说明会，就投资者关心的问题进行交流。

一、说明会类型
本次业绩暨现金分红说明会以视频结合网络互动形式召开，公司将针对

2025年度的经营成果及财务指标的具体情况与投资者进行互动交流和沟通，并
在信息披露允许的范围内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二、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地点
（一）会议召开时间：2026年3月31日上午 10:00-11:00
（二）会议召开地点：上证路演中心（https://roadshow.sseinfo.com/）
（三）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视频直播和网络互动
三、参加人员

董事长：史文玲 女士
总经理：史春生 先生
财务总监：卢宏悦 女士
董事会秘书：解凤宝 先生
（如有特殊情况，参会人员可能进行调整）
四、投资者参加方式
（一）投资者可在2026年3月31日上午 10:00-11:00，通过互联网登录上证

路演中心（https://roadshow.sseinfo.com/），在线参与本次业绩说明会，公司将及时
回答投资者的提问。

（二）投资者可于2026年3月24日（星期二）至3月30日（星期一）16:00前登
录上证路演中心网站首页，点击“提问预征集”栏目（https://roadshow.sseinfo.com/
questionCollection.do），根据活动时间选中本次活动，或通过公司邮箱向公司提
问，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五、联系人及咨询办法
联系人：公司证券部
电话：010-80561677
邮箱：ir@clzd.com
六、其他事项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召开后，投资者可以通过上证路演中心（https://roadshow.

sseinfo.com/）查看本次投资者说明会的召开情况及主要内容。
特此公告。

北京市春立正达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
2026年3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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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春立正达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25年度业绩暨现金分红说明会的公告


